镇房[2007]113号
关于开展房地产经纪企业

备案和房产经纪人年检注册工作的通知

市区各房地产经纪企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江苏省城市房地产交易管理条例》、建设部《房地产中介服务管理规定》的规定，经研究，我局决定开展房地产经纪企业备案和房产经纪人注册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备案、注册时间：2007年12月20日至2008年1月20日

二、备案、注册检查内容：

   1、房地产经纪企业有无以不正当手段承揽业务，是否超范围从事经营活动，是否发布不实信息，有无不良行为记录；
     2、房产经纪人是否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房地产经纪企业执业；
     3、房地产经纪企业的财务状况，出资人或者合伙人的资格和数量情况；
     4、房地产经纪企业经营业绩；
     5、房地产经纪企业对客户投诉的处理情况；
     6、经营网点分布情况；
    三、备案、注册须提交材料：

1、资质备案申请表

2、房产经纪人年审查

3、年度工作报告

4、备案证书（原件）、营业执照(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5、经营场所产权证(复印件)或租赁备案合同(复印件)

6、镇江市房地产经纪企业房产经纪人花名册

7、房产经纪人资格证书(房产经纪人上岗证书)

8、房产经纪人与执业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

9、十月份工资表

10、镇江市房地产经纪企业经营网点一览表

四、备案程序：

1、房地产经纪企业提交年审备案、注册资料；

2、市房管局审核，备案合格的换发备案证书，备案不合格的给予限期整改直至注销备案证书，并在有关媒体上公布。

五、有关要求：

1、过期不报送备案资料的经纪企业，视为放弃资质备案；

2、备案、注册资料一律以A4纸装订成册，填写内容字迹工整规范。

六、办理地点：市房管局房政管理处(永安路10号一楼)。

联系电话：84422329，联系人：王兴祖

附：  1、镇江市房地产经纪企业资质备案申请表

2、镇江市房地产经纪企业房产经纪人花名册

3、年度镇江市房产经纪人年审查

4、镇江市房地产经纪企业经营网点一览表 

二00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镇江市房地产经纪企业资质备案申请表
	企业名称
	

	企业地址
	

	负 责 人
	
	经济性质
	
	联系电话
	

	注册资金
	      万元
	房产经纪人
	     名
	工作人员
	       名

	年度主要经营数据
	商品房
	         套
	     M2
	成交额
	        元

	
	二手房
	         套
	     M2
	成交额
	        元

	
	租赁房
	         套
	     M2
	成交额
	        元

	企 业
备 案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初 审

意 见
	年   月   日   

	审 批

意 见
	年   月   日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镇江市房地产经纪企业房产经纪人花名册
企业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序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职称
	注册号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备  注

	
	
	
	
	
	
	
	
	
	

	
	
	
	
	
	
	
	
	
	

	
	
	
	
	
	
	
	
	
	

	
	
	
	
	
	
	
	
	
	

	
	
	
	
	
	
	
	
	
	

	
	
	
	
	
	
	
	
	
	

	
	
	
	
	
	
	
	
	
	

	
	
	
	
	
	
	
	
	
	

	
	
	
	
	
	
	
	
	
	


镇江市房地产经纪企业经营网点一览表
单位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序号
	网点名称
	网  点  地  址
	负责人
	联系电话
	备  注

	
	
	
	
	
	

	
	
	
	
	
	

	
	
	
	
	
	

	
	
	
	
	
	

	
	
	
	
	
	

	
	
	
	
	
	

	
	
	
	
	
	

	
	
	
	
	
	

	
	
	
	
	
	


        年度镇江市房产经纪人员年审表

	姓   名
	
	性 别
	
	学 历
	
	照  片

（一寸免冠）



	身份证
	
	联系电话
	
	

	原从业机构名称
	
	

	现从业机构名称
	
	资格证号
	

	经 纪 业 务 实 绩

	目    录
	件数
	面积（m2）
	经纪总额（元）
	佣金金额（元）

	房

产

经

纪
	二手房买卖
	
	
	
	

	
	商品房买卖
	
	
	
	

	
	房屋租赁
	
	
	
	

	
	其     它
	
	
	
	

	合       计
	
	
	
	

	奖励

处罚

情况
	

	所属

单位

审核

意见
	


说明：1、缴验“镇江市房产经纪人员资格证（上岗证）”。

      2、在房产经纪机构中从业的房产经纪人员须由所在单位统一办理年检手续，并在个人持有的“镇江市房产经纪人员资格证（上岗证）”审验栏中加盖单位公章。

      3、未从业人员由本人携带本人资格证（上岗证）办理年检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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